关于印发安福县融资平台贷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武功山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安福县融资平台贷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17年5月18日
安福县融资平台贷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加强融资平台资金的管理，提高政府性贷款资金使用效益，防范债务风险，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融资平台贷款资金指“1+3”(国投公司、城投公司、旅投公司、工投公司)和吉安武功山旅游开发公司、水利投资公司等政府性融资平台所有融资贷款资金。
第二条 各融资平台应主动谋划和积极落实县政府确定的年度融资工作计划，第一季度拿出具体实施方案。
第三条 融资平台的融资计划和还款方案必须事先与县财政局沟通，并报县政府批准。融资计划包括融资规模、用途、合作银行、利率、年限等，还款方案包括资金来源、还款方式、年度还款规模等。
第四条 融资合作银行和融资产品的选择必须遵循三个优先，即政策性银行优先、利率低的产品优先、贷款期限长优先。
第五条 融资规模和合作银行等确定后，由各融资平台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对接操作，办理可研、评估、验资等手续。
第六条 贷款项目额度银行授信后，本着节省利息支出的原则，应根据建设项目资金需要分期申请放款，每次申请放款的额度，融资平台应事先与县财政局沟通，并向县政府报告，未经县政府批准不得擅自申请放款。
第七条 贷款资金由县财政统一调度，融资平台不能擅自动用。因融资发生的银行中间业务、可研、年报及验资审计、评估等费用，融资平台须报请县政府同意后，县政府下发抄告单，在贷款资金中支出。县财政局要定期对融资平台账务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使用融资贷款资金的项目应当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经县发改委项目立项，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采购事项实行政府集中采购。
第九条 贷款资金和资金存款利息收入不得用于单位工作经费及发放人员津补贴、奖金等。投融资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收益，视同贷款本金使用。
第十条 完成融资工作并按本办法执行资金管理规定，对融资平台按每笔贷款业务给予0.8‰的工作经费，最高不超过20万元。同时，由县财政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各融资平台进行考核，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投融资平台应做好资产的登记、处置、收益管理和信息统计工作，并接受财政、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二条 融资平台每年到期的政府债务还本付息额，由县财政纳入预算，并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十三条 县财政局每年应向县政府报告政府性债务情况，完善债务风险预测指标体系，加强债务动态监控，确保债务规模适度合理。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进行处罚，违反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法律法规的，依照其规定处理处罚。
第十五条 因财政、金融政策或资金管理体制发生变化，另行修订本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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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作支付附件
抄送：县委办，县纪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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